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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执〔2008〕19号 

 

关于授予泉州市实验小学等 37所学校 

为泉州市创建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示范校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文明办、公安局交警大队，市直各中小学： 

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，增强广大中小学

生的文明交通和社会公德意识、自我保护意识，深入宣传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配合城市道路交通综合整治，迎

接全国第六届农民运动会在我市举办，全面提高学校的交通安全

宣传教育水平，自 2007 年 3 月份以来，我市各中小学普遍开展

创建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活动，大力营造交通安全文明氛围。

各地各校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活动，进一步提高了中小学生

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文明素质，涌现出一批先进示范学校。经

各地各校推荐，市教育局、文明办、交警支队联合抽查和审核，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泉 州 市 文 明 办 
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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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授予泉州市实验小学等 37 所学校为泉州市创建“交通安全

文明学校”示范校（名单见附件）。 

希望获得泉州市创建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示范校的中小学

再接再厉，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，继续以创建“交通安全文明

学校”为载体，把文明交通的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教育寓于中小

学生的教育和生活中，促进中小学生文明交通习惯和行为的养

成，进一步推进全市学校文明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，为全市的

中小学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

   附件：泉州市创建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示范校名单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文 明 办 

 

 

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

 

二 OO八年十月十六日 

 

 

主题词： 交通   安全   示范校  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省文明委，省公安厅交警总队，市委办、市

府办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8 年 10 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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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 

泉州市创建“交通安全文明学校”示范校名单 

 

市  直：泉州市实验小学 

泉州第五中学 

鲤城区：泉州市鲤城区实验小学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泉州市鲤城区西隅中心小学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泉州市第二中心小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泉州市第六中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泉州市第四中学 

丰泽区：丰泽区第五中心小学 

泉州市师范学院丰泽附属小学 

泉州市第九中学 

泉州市东海中学 

洛江区：洛江区马甲中心小学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泉州市第十一中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泉港区：泉港区庄重文实验小学 

泉港第一中学 

晋江市：晋江市青阳中和小学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晋江市磁灶尚志中心小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晋江市第二中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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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晋江市紫峰中学 

石狮市：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

石狮市凤里中学 

南安市：南安市第一实验小学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南安市仑苍中心小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南安市实验中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泉州师范学院附属鹏峰中学                    

惠安县：惠安县城南实验小学 

惠安县第三实验小学 

惠安县第五中学 

惠安县科山中学 

安溪县：安溪县沼涛实验小学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安溪县湖头中心小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安溪县铭选中学 

        安溪县陈利学校 

永春县：永春县桃城中心小学 

永春县华侨中学 

德化县：德化县实验小学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德化县第六中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